
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告知

承诺制审批申请及承诺书

一、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 灵宝热金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282MAEULQHE8H

项目名称 金刚石铜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

项目环评文件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表

项目建设地点
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东部片区一长安路

与 209国道东北角（原汇源果汁厂区）

是否未批先建 是□ 否☑
是否按要求处理

到位
是□ 否□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工艺流程为：原料配比-热压烧结-拆模-激光切割-研磨

喷砂-镀金属（委外）-检测-成品；主要设备有：烧结炉、切割

机等；主要原料有：金刚石、铜等；建成后年产 1000万片金

刚石铜散热材料。

建设单位联系人姓名 张锐 联系电话 13183391111

二、授权经办人信息：

经办人姓名 张锐 联系电话 13183391111

身份证号码 411223197311265511

三、环评单位信息：

环评单位名称 河南和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45255A7G

编制主持人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20220503541000000010

环评单位联系人 司晓薇 联系电话 17637182681



审批

机关

告知

事项

一、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的适用范围

属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通

知（豫环办[2022]44号）》提出的告知承诺范围。

二、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项目建设应符合国家、省及所在区域产业政策要求；

2.建设项目应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

3.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编制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

范等要求，不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以及《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

4.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行业和当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

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要求和总量管控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符合区域替代要求，

环评文件中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建设单位承诺在项目投运前取

得总量指标；

5.改、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采取“以新带老”

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

6.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切实可行，满足环境管理要求；

7.建设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

建设

单位

承诺

一、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审批机关告知事项，本项目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合法、真实、

准确、有效，对填报的内容负责。同意生态环境部门将本次申请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

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二、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项目环评文件及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审查，认为该建设项

目属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

通知（豫环办[2022]44号）》适用范围中第 34 项，环评文件符合审批机关告知的审

批条件，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环评文件中明确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指

标及区域削减措施，排放总量为：化学需氧量 0.0216 吨，氨氮 0.0022 吨，总磷 0.0002

吨，颗粒物 0.0666 吨，二氧化硫 0 吨，氮氧化物 0 吨，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0 吨，

重金属铅 0 吨，铬 0 吨，砷 0 吨，镉 0 吨，汞 0 吨。

三、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严格按照本承诺及项

目环评文件所列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






